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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地位，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根据《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工信部联科〔2010〕540 号，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要求，决定开展 2021 年国家技术创

新示范企业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本地区企业的遴选

和推荐报送工作，中央企业负责其下属企业的遴选和推荐报

送工作。申请认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应在制造业重点领

域具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产业化突出成果，企业应具备的

基本条件和申报材料编写要求按《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二、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对企业申

2021 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组织推荐工作启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报材料进行审查和推荐。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企业不

超过 3 家，已开展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推荐企业不超过 4 家；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中央企业各择优推荐 1 家企业。

三、请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央企业于 2021
年 7 月 5 日前将推荐文件、推荐企业汇总表及企业申报材料

（格式见附件，纸质版一式两份，电子版光盘一份）报工业

和信息化部，材料收集工作委托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受理。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1 年 6 月 10 日

本刊注：查阅“附件 1-2”，请访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

站（www.miit.gov.cn）。

前言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组织推荐 2021 年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要求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负责本地区企业的遴选和推荐报送工作，中央企业负责其

下属企业的遴选和推荐报送工作。申请认定国家技术创新

示范企业应在制造业重点领域具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产

业化突出成果，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申报材料编写要求

按《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执行。

关于组织推荐 2021 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监察
工作的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为进一步加强节能监察工作，建立常态化节能监察机

制，突出抓好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项目的监督管理，

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节能监察工作的通知》（发

改办环资〔2021〕422 号，以下简称《通知》）。

节能监察是贯彻落实节能法律法规标准、保障能耗双控

目标完成的重要抓手，对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

展、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为规范节能监

察行为，提升节能监察效能，提高全社会能源利用效率，国

家发展改革委于 2016 年发布《节能监察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第 33 号令），明确了节能监察的定义、职责、内容和程

一、节能监察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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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提升节能监察效能。

针对节能监察薄弱环节，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提升监察能

力、规范监察行为、增强服务意识、强化结果运用等 5 项工

作要求。二是明确重点监察内容。聚焦“两高”项目节能审

查制度执行情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用能设

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执行情况、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制

度执行情况、节能服务机构开展服务情况等 5 个重点内容，

明确了监察对象和监察内容。三是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要

求各地区节能主管部门制定年度节能监察计划，对重点用能

单位和高耗能项目实施重点监控，按年度报送节能监察工作

总结，推动节能监察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对全国节能监察工作的

统筹协调，指导地方完善节能监察体系，增强节能监察力量，

规范开展节能监察工作，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确保能耗双控目标完成，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二、《通知》的主要内容

根据《机械行业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管理暂行办

法》、《关于开展 2021 年度机械行业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认定工作的通知》（机械行函〔2021）12 号），我会组

织开展了 2021 年度机械行业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评审

工作，共有 10 家平台通过了审核。

现将通过审核的平台名单予以公示。欢迎社会各界参与 
监督，如有异议，请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行业发展部联系。

关于 2021 年度机械行业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名单的公示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序。《节能监察办法》施行以来，各地区在宣贯节能法律法规、

组织实施节能监察、督促企业依法用能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经初步统计，各地区累计开展节能监察 4.3 万余次，下达行

政处罚决定书、责令整改通知书、节能监察建议书 4300 余份，

推动了节能法律法规标准的有效落实。

当前，部分地区存在对节能监察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节能监察体系不健全、查处违法行为力度不够等问题，与

“十四五”艰巨的能耗双控工作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需要

进一步加强节能监察工作，提出工作要求，明确监察重点，

建立常态机制，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提供坚实保障。

附件：2021 年度机械行业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公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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